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2002/6/26更新】  

第一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 

第二條 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依法規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人員；其考試

種類，由考試院定之。 

第三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視類科需要，每年或

間年舉行一次；遇有必要，得臨時舉行之。 

為適應特殊需要，得舉行特種考試。其分等比照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 

第四條 各種考試，得採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或所需知能有關學歷、經歷

證件及論文等方式行之。除筆試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方式。筆試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應使

用本國文字。 

第五條 各種考試，得單獨或合併舉行，並得分試、分地舉行。其考試類、科、地點、日期等，由考

選部於考試兩個月前公告之。 

應考人在學期間得視類科之不同，參加前項所定分試考試最後一試以外之考試。 

分試考試之類科及其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第六條 應考人參加各種考試，應繳報名費，其費額由考選部定之。 

第七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各類、科需要實施體格檢查，其標準及時間均由考選部報請

考試院定之。 

第八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但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不得應考： 

一、曾服公務有侵占公有財物或收受賄賂行為，經判刑確定服刑期滿尚未滿三年者，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案者。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三、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施用煙毒尚未戒絕者。 

應考人除依前項規定外，如有各種職業管理法規規定不得充任各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情

事者，不得應考。 

第九條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所畢

業者。 

二、普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並曾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前項第一款所定研究所畢業資格者，如各該職業管理法規對其執業有特殊限制者，不得應考。 

第十條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相當科、系、所畢業者。 

二、初等考試相當類、科及格，並曾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初等考試。 

第十二條 本法修正公布施行前，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分別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或普通考試相當類科或特種考試相當等級、類科之應考資格；部分科目不及格並於三年內

繼續補考及格者亦同。 

前項檢定考試之補考，依原檢定考試規則辦理之。 



第十三條 中醫師檢定考試於本法修正公布施行後五年內繼續辦理五次；部分科目不及格者，准予三

年內繼續補考三次。 

中醫師檢定考試及其補考，依原檢定考試規則辦理之。 

第十四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之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

之。 

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試等級及其分類、分科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 

第十五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種特種考試之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試等級及其分類、分科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 

第十六條 具有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當之資歷者，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其不同

資歷，減免應試科目。 

前項減免應試科目之標準，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其申請減免應試科目審議費額，由

考選部定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檢覈經核定准予筆試或面試者，得就原核定科

目於五年內參加筆試或面試。 

第十七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職業管理法規，其有關考試之規定與本法牴觸者，應適用本法。 

第十八條 各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應考資格之審查，由考選部或受委託辦理試務機關、團體辦

理，其審查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第十九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類科之不同，其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總成績滿六十

分及格、或以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 

前項及格方式，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榜示後一年內發現因典試或試務之疏失，致應錄取而未錄取者或

不應錄取而錄取者，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補行錄取或撤銷其錄取資格。 

第廿一條 應考人得向考選部或辦理試務機關申請複查成績。 

前項申請複查成績辦法，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第廿二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錄取人員，由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登載公報。但必要時

得視類科需要於錄取後施以訓練或學習，訓練或學習期滿成績及格者，始發給考試及格證

書。 

前項訓練或學習之期間、實施方式、請假、成績考核、獎懲、停訓、重訓、退訓、延訓、

補訓、免訓、廢止受訓資格、訓練費用等有關事項之規定，其辦法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

之。 

考試及格證書之式樣及費額，由考試院定之。 

第廿三條 考試前發現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其應考資格。考試時發現者，予以扣考。

考試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錄取。考試訓練或學習階段發現者，撤銷其錄取資格。考試及

格後發現者，由考試院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並吊銷其考試及格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

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一、有第八條規定情事之一者。 

二、冒名頂替者。 

三、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者。 

四、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者。 



五、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第廿四條 外國人申請在中華民國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業務者，應依本法考試及格，領有執業證

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由考試院定之。 

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時，其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及減免考試科目、考試方式、

體格檢查、成績計算、及格方式等，準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 

外國人領有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各該政

府相等之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證書暨中文譯本，經各相關主管機關認可者，得應

各該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應以中華民國語文作答。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外國人領有外國政府相等之醫師執業證書，並志願在我國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服務，應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醫師類科考試者，除筆試外，得併採口試或實地考試。必要時，筆試並得

以英文命題及作答。考試及格人員之及格證書應註明其服務地區。  

前項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由考選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認定之。 

華僑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辦法，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第廿五條 本法未規定事項，準用典試法、監試法及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廿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廿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